叉车司机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.3010.005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叉车司机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叉车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章守纪、爱岗敬业、服从指挥、团结协作。

	
	文化专业
	初中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有汽车驾驶B或以上执照

	
	工作经历
	三年以上驾驶经验，有叉车驾驶证或公司内部培训上岗证。

	
	身体要求
	男性，20-45岁，

	职  责
	认真做好货物搬运、装卸服务。工作积极主动，服从分配，有事提前请假，不得无故缺勤。上班时间必须在工作岗位等候工作。爱护车辆，负责叉车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工作，保持车辆处于完好状态和清洁。车辆有故障时到指定地点维修。

下班后，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，不得私自用车。按环保要求，做好废油的排放。
不违章作业，保证货物和车辆安全。

	权  限
	叉车驾驶保养维护权，作业改善建议权，作业安全决定权，作业培训权

	岗

位

工

作

要

求
	1、车辆驾驶基本知识；叉车保养和维护的基本知识。安全驾驶的基本知识；了解公司所有体系文件的运作；
2、搬运作业基本知识
3、带金属具叉车空车运行时，应当作有载叉车来操作
4、驾驶熟练，作业认真，无重大搬运事故发生
5、上级的任务及顾客的要求能够按时圆满完成；
6、熟悉业务流程及按标准规范作业

	记录
	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车间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与公司员工、客户及相关人员接触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。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